
通報案件資料 

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案件編號 10900001006 

通報日期 109/07/15 

通報主題 沒有做好收尾的動作 

通報地點 [嘉義縣]梅山鄉太平村 

具體內容 後面收尾沒有做好完善的措施 

 

處理情形資料 

項

次 

處理日

期 
處理機關 處理情形 

1 109/07/15  
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 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敬覆通報人： 一、本會於 109 年 7 月 15

日接獲本件通報案，即轉水土保持局全民督工通報窗口轉請

該局南投分局進行查證及處理，俟有進一歩消息即立即上網

回覆。 二、感謝通報人共同關心公共工程的品質。 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承辦窗口：蘇政宇，TEL:02-23126957; e-

mail:hetler@mail.coa.gov.tw  

2 109/07/15  
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土保持局  

水土保持局敬覆通報人： 一，本案於 7 月 15 日接獲通報，

已請南投分局儘速派員查明是否為所屬工程，並將查處情形

回報，俾便回覆通報人。 二，感謝您的通報，若有其他意

見歡迎電洽聯絡人（水土保持局全民督工窗口陳淑梅 049-

2347278），以利儘速處理。  

3 109/07/20  
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水土保持局  

水土保持局敬覆通報人： 一、通報人： (一)本工程於

0k+640、0k+672、0k+740 等三處原先既有工作道，施工期間

當地茶農曾經提醒承攬廠商須於 0k+640、0k+672、0k+740

等三處設置出入口，惟承攬廠商施工疏失，尚未預留出入缺

口，以致當地茶農出入非常不便，故請承攬廠商於

0k+640、0k+672、0k+740 等三處設置出入口，以利當地茶農

方便出入。 (二)本工程於 0k+761.4 處剩餘土石方尚未復原。 

(三)本工程工區沿線既有警示標誌與反射鏡，承攬廠商於施

工中拆除丟棄路旁，經現場檢視後，可堪用的警示標誌與反

光鏡務必請承攬廠商盡速復原。 二、水土保持局南投分

局： (一)通報人陳先生於 109 年 07 月 15 日通報，當日下午

經與通報人聯繫，為配合陳先生時間，訂於 109 年 07 月 17

日辦理會勘。 (二)本工程依通報人陳先生所通報具體內容為

工程後面收尾沒有做好完善措施，經現場會勘並與通報人陳

先生檢視確認並達成共識，承攬廠商亦承諾盡速改善完成，

其改善結果已達到通報人陳先生使用上需求。  
 

 

  













 


